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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公司為改建取得天輪~龍潭 345千伏輸電線

路第 188、191號鐵塔基礎用地第 2次公聽會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民國 108年 5月 2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30分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2樓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林課長宜憲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烱 

四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出席簽名冊 

五、主持人報告及興辦事業計畫概況說明 

(一)概況說明：  

本公司既設天輪~龍潭 345千伏輸電線路係供應北部地區重要之輸電線

路，目前正營運供電中，亟需辦理線路改建工程，以提高供電之能力，

本公司計畫取得天輪~龍潭線路第 188、191號鐵塔用地，以維護營運中

之輸電線路及供電設備。其他相關說明如下：  

1.用地範圍： 

以本案改建鐵塔基礎必要之適當範圍為限，範圍如附預為分割成果圖

所示。 

2.用地範圍面積： 

  第 188號鐵塔 

用地範圍內公有土地 0筆，面積 0平方公尺，占用地面積百分之 0；

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 1筆，私地(廖黃寶月所有)面積 361平方公尺，

占用地面積百分之 100。 

  第 191號鐵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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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範圍內公有土地 0筆，面積 0平方公尺，占用地面積百分之 0；

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 1筆，私地(廖黃寶月所有)面積 400平方公尺，

占用地面積百分之 100。 

3.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： 

本公司既設鐵塔、樹林及雜木。 

4.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、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： 

（1）第 188號鐵塔： 

用地範圍內共 1筆私地分區、編定為「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」，

其面積比例為 100%。 

（2）第 191號鐵塔： 

用地範圍內共 1筆私地分區、編定為「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」，

其面積比例為 100%。 

5.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理由： 

本案屬既設鐵塔用地之取得，業於民國 67年間興建鐵塔迄今，目前

仍持續供電中，為確保供電品質及營運維護需要，實有改建該鐵塔及

取得該鐵塔用地之必要；又辦理徵收範圍以本鐵塔改建基礎必要使用

面積為限，另加計法令規定需保留之隔離綠帶面積。 

6.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： 

本輸電線路為既設線路，本案改建鐵塔位置受既設線路其原塔位置影

響，且已考量地形、地勢及既有線路路徑等因素，實屬最適當評估方

案，而無可替代。 

7.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（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說明）：相關事宜

已如前述說明無其他補充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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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說明： 

1.社會因素： 

（1）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、年齡結構： 

     本案鐵塔徵收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，經查未居住於徵收範圍內，

且徵收用地周邊現況除既設鐵塔、樹林及雜木外無居住人口，對

於人口數量及年齡結構無顯著影響。      

（2）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：本案係就既設鐵塔用地進行改

建，仍從原來之使用，且徵收範圍使用面積小，故不影響周圍社

會現況。 

（3）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：在私有土地部分所持有之

土地所有權人為自耕農或另有其固定職業者，未有弱勢族群之情

形。本計畫完工後，可維護供電安全，提升地方用電品質，計畫

周遭之弱勢族群生活可一併獲得改善。 

（4）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：本公司輸電線路在安裝前

均依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之規定保持法定安全距離，其所產生之

電磁場遠低於(符合)世界衛生組織(WHO)鼓勵會員國採用暨我國

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限制時變電場、磁場及電磁場曝露指引對 60

赫茲 833毫高斯之曝露限制，故無健康風險影響。 

2.經濟因素： 

（1） 稅收：徵收改建鐵塔用地範圍內，除地價稅或田賦外無其他稅種，

本公司徵收後仍依規定繳納地價稅，並不影響地方政府稅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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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糧食安全：用地現況為除鐵塔基礎外，還有竹林及雜木，而鐵塔

改建施工過程不妨礙鄰近排水及農路通行，亦不排放有毒氣體或

污水，故不影響鄰近農業生產環境及農糧安全。 

（3）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：本案係既設鐵塔改建，除鐵塔工程進行時

需工程人員外，用地範圍內無人口居住，完成後不影響周遭環境，

對於其他就業或轉業人口並無影響。 

（4）徵收費用：由本公司 108年度「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」土地預算

項下列支。 

（5）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：本輸電

線路為既設線路，其維護營運及汰換更新細項工程之執行，係按

每年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之法定預算，由本公司本於權責自行

核定辦理，故無各級政府需配合興辦公共設施或致其增加財務支

出情事。 

（6）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土地利用完整性：鐵塔用地雖零星夾雜於土地

內，惟因使用面積小且已為從來之使用許久，同時為避免影響土

地整體利用，本案鐵塔位置於規劃設計時即勘選對土地所有權人

影響最小之地方施設，故不致影響其土地利用完整性。 

3.文化及生態因素： 

（1）城鄉自然風貌：本案係使用既設輸電線路鐵塔用地進行改建，該

位置已考量地形、地勢及既有線路路徑等因素，擇其損害最少之

方法與處所施設，施工完成不會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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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文化古蹟：本計畫範圍內無文化古蹟或登錄之遺址、歷史建築，

土地徵收對文化古蹟無影響。日後施工時倘發現地下相關文物資

產，將責施工廠商依規定辦理。 

（3）生活條件或模式：本案係使用既設輸電線路鐵塔用地改建，有助

提升用電品質，進而改善地方生活機能，對居民原本之生活條件

或模式有正向之影響。 

（4）地區生態環境：本案係使用既設輸電線路鐵塔用地改建，該位置

已考量地形、地勢及既有線路路徑等因素，擇其損害最少之方法

與處所施設，且使用面積小，不排放有毒物質及污水，故不會對

地區生態環境產生影響。 

（5）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：鐵塔進行改建後，提升用電品質，有助於

居民整體生活水準之提升，對整體社會有正面之影響。 

4.永續發展因素： 

（1）國家永續發展政策：電力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，也是維持高

品質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。在全球暖化與區域性環境議題日受重

視的今日，本公司透過具體可行的電力建設策略與行動計畫，力

求事業活動過程與環境保護之間達成平衡及永續，讓電業的永續

發展應該兼顧「能源安全」、「經濟發展」與「環境保護」，使當代

及未來世代均能享有「寧適多樣的環境、生態」、「活力開放的繁

榮經濟」及「安全和諧的福祉社會」。 

（2）永續指標：本計畫係辦理線路改建工程，以提高輸電幹線送電之

能力，確保電力事業永續經營及民生、工業用電無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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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國土計畫：本案既設輸電線路目前持續送電中，為北部地區用電

需要及電力事業永續發展，實有必要取得本案鐵塔用地，且使用

面積小，故用地取得後不影響國土計畫之實施。 

5.其他因素：無。 

(三)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 

1.公益性：由於電力為維持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一環，而本公司兼負電

力供應之義務，本計畫完成後北部地區將稍紓電力缺乏之壓力，對促

進經濟發展與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助益甚大。 

2.必要性：輸電線路網路之建構，仰賴鐵塔支持物之設置與維護，為利

電力輸送之永續性及其支持物設備之營運維護，及有鑑於北部地區用

電量日趨成長，需提高輸電幹線送電之能力，實有必要取得本案鐵塔

用地。 

3.適當性：本案屬既設鐵塔，早年規劃該線路時，即考量地形、地勢等

因素，並依電業法第 39、41條之規定，已盡量擇地主無損失或損失

最少之處所設置線路。另輸電線不論強度、間距及導線與大地之距離

均依照經濟部所頒「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」標準施作，安全無虞。 

4.合法性：依電業法制定之目的，乃為開發國家電能動力，調節電力供

應，增進公共福祉，爰於本案輸電線路設置斯時即依電業法 39、41

條規定辦理，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興建，今為提升供電品質及營運

維護需要，需改建本案鐵塔，實有必要取得該鐵塔用地，爰依土地徵

收條例第 3條第 9款規定申請徵收。 

六、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

情形：(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均未出席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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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台灣電力公司綜合說明 

(一) 本案既設天輪~龍潭 345 千伏輸電線路係供應北部地區重要之輸電

線路，目前正營運供電中，需提昇輸電幹線供電之能力，俾利電力

事業永續經營，本公司計畫取得天輪~龍潭 345 千伏輸電線路第  

188、191號鐵塔用地，以維護現有營運中之輸電線路及供電設備。 

(二) 本次公聽會主要說明取得輸電線路鐵塔用地內容及聽取民眾意見， 

因係屬既設鐵塔改建，故無破壞當地環境之虞。  

(三) 本案鐵塔用地擬購價格係參考市價協議，並以價購方式辦理為原則 

，如協議不成時或土地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，或是無法以其他方

式達成協議者，將依法辦理徵收。如採徵收方式辦理，土地所有權

人依法免徵土地增值稅，有關鐵塔用地取得部分，將另召開協調會

協商。 

八、散會(上午 11時 00分) 

     以下空白 

 

 

 


